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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企业〔2011〕300号）中的中的“其他未列明行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划型标

准为：从业人员300人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100人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

从业人员10人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10人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③投标人应当按照《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规定和《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

（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号），如实填写并提交《中小企业声明函》，对其声明内容的

真实性负责，声明函内容不实的，属于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成交，将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政府采购法》等国家有关规定追究相应责任。 

 

 

 



4.联合协议 

（投标人以联合体形式参与投标的适用） 

牵头方公司名称：上海新空间工程设计管理有限公司（联合体牵头方） 

法定代表人：杨洋 

住所地：上海市嘉定区澄浏公路52号39幢2楼J555室 

成员方公司名称：金华市城市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联合体成员） 

法定代表人：钱毓峰 

住所地：金华市李渔路888号金华世贸中心A座6楼 

鉴于上述各成员公司经过友好协商，自愿组成  上海新空间工程设计管理有限公司和

金华市城市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联合体名称)联合体，共同参加  金义新区（金东区）

金满湖和深塘坞单元控制性详细规划  (项目名称)及（采购编号）TY2022-FW380-ZFCG380 

的投标活动。现就联合体申请及投标事宜订立如下协议： 

1、由 上海新空间工程设计管理有限公司 作为牵头公司负责联合体在本项目的投标活

动。联合体各方及其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其授权代表参加本项目的招投标活动。 

2、牵头公司代表联合体全体成员负责联合体在项目中的一切投标活动，包括但不限于

提交组织编制投标文件、提交投标文件、提交澄清文件以及处理与项目投标相关的一切必

要的事宜。投标人与招标人之间的来往函件将通过牵头公司收寄。 

3、牵头公司做出的关于  金义新区（金东区）金满湖和深塘坞单元控制性详细规划  

(项目名称)相关的行为对联合体全体成员均具有法律效力。联合体成员各方对牵头公司在

投标活动中及中标后履约的一切行为承担连带责任。 

4、联合体各方均同意授权联合体牵头方员工  杨玉芝  设计师  （姓名、职务）作为

联合体参与本项目投标活动的授权代表。 

5、联合体成员各方在本项目中的工作职责、权利与义务如下：(需列述) 

5.1  上海新空间工程设计管理有限公司 作为联合体牵头方，负责 除本项目的市政

工程系统和道路交通系统规划、本项目的现场配合服务等工作以外的其它设计工作   。 

5.2  金华市城市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作为联合体成员方，负责 本项目的市政工程

系统和道路交通系统规划、本项目的现场配合服务等工作    。 

6、关于联合体内小微企业合同份额的承诺与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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